
1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

评价年度：2024年

评价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人口和社会事务管理局

填报日期：2025年7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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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。

1.项目背景

为促进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，让计划生育家庭充

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，推动全区计划生育工作科学发展，根据《关

于印发<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粤

府办〔2009〕129号）《印发湛江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

励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湛府办〔2010〕15号）文件要求，对本区

户籍城镇居民中符合条件的群众发放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。

2.实施依据

为贯彻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，鼓励公民自行实行计划生育，

根据《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《广东省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

划生育奖励办法》和省人口计生委、省财政厅《关于印发<关于妥

善解决城镇居民计划生育奖励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>的通知》

（粤人口计生委〔2010〕4号）的有关规定，湛江市人民政府办

公室制定了《印发湛江市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实施办

法的通知》（湛府办〔2010〕15号）。

3.主要内容

本市户籍城镇居民中，自2009年1月1日起男性年满60周

岁、女性年满55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按每人每月80元的

标准发放。

4.实施情况

为硇洲镇、东简街道、东山街道、民安街道、乐华街道、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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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街道符合条件的对象2196人，发放奖励金203.808万元。

5.预期投入

由于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属于人员补助政策，且

存在人员增减变动，奖励依照每年符合标准的申请人数进行发放，

2024年下拨预算金额203.808万元，实际对2196人发放奖励金

额共计203.808万元。

（二）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。

1.总体目标

实现独生子女家庭发展能力水平和独生子女家庭生态效益逐

步提高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。

2.阶段性目标

建立健全信息质量监督检查机制，定期组织对扶助对象资格

确认和资金发放等工作进行检查，确保扶助对象认定准确、资金

及时发放到位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自评对象

2024 年独生子女奖励金区级补助资金涉及的各级项目主管

部门和相关承担单位对该项目管理的工作情况。

（二）范围

硇洲镇、东简街道、东山街道、民安街道、乐华街道、泉庄

街道。

（三）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

科学规范原则，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有效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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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；公正公开原则，遵循客观、公正，标准统

一、资料可靠，依法公开并接受监督。

（四）评价方法

针对项目内容、实施情况、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可持续影

响等做出自我评价。

（五）自评工作组织

结合评价内容做到有计划，有安排，扎实开展本次自评工作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实施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制度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

感，逐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系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

自评分数等级：99.99分，优。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投入情况：2024年项目预算为203.808万元，分别对

硇洲镇、东简街道、东山街道、民安街道、乐华街道、泉庄街道

符合条件的对象发放奖励金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：发放人数2196人，发放金额203.808万元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：本区户籍城镇居民中，自2009 年1月1

日起男性年满60周岁、女性年满55周岁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

按每人每月80元的标准发放。2024年共计为2196人发放城镇独

生子女父母奖励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城镇独生子女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属于人员补助政策，且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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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增减变动，奖励依照每年符合标准的申请人数进行发放，不

涉及绩效目标。

五、主要经验、存在的问题和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分析

严格把关，确保不错不漏。在奖励对象资格确认工作中，始

终坚持严格标准、公开透明、不错不漏的原则，切实做到相关材

料和手续齐全、真实可靠、确认有据，对资料查证严格，审慎把

握，确保了补助工作的公平、公正和透明。但由于城镇独生子女

父母计划生育奖励属于人员补助政策，且存在人员增减变动，奖

励依照每年符合标准的申请人数进行发放，无法准确判断奖励人

数及奖励金额。

六、改进意见

建立健全信息质量监督检查机制，定期组织对扶助对象资格

确认和资金发放等工作进行检查，确保扶助对象认定准确、资金

及时发放到位。

七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项目支出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，经评价，该项目总体完成

情况，预算编制合理，项目和资金管理较为落实，整体项目效果

好，服务对象满意度达到100%。


